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26號

原      告  荊建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邱揚勝律師

輔  佐  人  鄧學良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黃馨慧律師

            廖福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民國114年1月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

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

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

理人原為鄭泰克，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許舒博，經原告於

民國113年10月1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

訟狀及公開資訊觀測站即時重大訊息等存卷可稽（本院卷第

203至209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101年3月27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任

　　職期間曾經被派任大陸地區，107年11月1日返回台灣，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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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擔任被告經紀代理部高雄分公司襄理，負責業務推廣、行

銷支援及合約管理維護，每月需拜訪40家以上經紀代理商，

故被告於原告返台時將原告每月薪資調升至新台幣(下同)8

8,000元，其中包含本薪73,500元、福儲信託補助1,000元、

交通津貼12,000元，及話務津貼1,500元。不料被告於109年

4月起未經原告同意，擅自調降原告薪資，然原告原有工作

內容均未變動，被告將原告之交通津貼12,000元及話務津貼

1,500元，合計13,500元，調降及變更科目為外勤津貼5000

元，顯然變相短少給付薪資8,500元(計算式：13,500元-5,0

00元=8,500元)。原告擔任經紀代理部(即業務部門)襄理，

被告給予原告之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係因擔任經紀代理部

襄理須維持與經濟代理商間良好合作關係，每月須拜訪40家

以上經濟代理商，被告因而給予加給，足證該加給與勞務之

提供間具有密切關連性，並非因應臨時性業務需求而偶爾發

放，屬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

此種雇主因特殊工作條件之加給，在制度上具有「勞務對價

性」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應屬工資之一部分，自非恩

惠性給予，故被告自109年4月擅自變更薪資名目，並調降原

告薪資，致原告每月薪資及年終獎金金額短少，造成權益受

損，原告自得依勞動契約原薪資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因違法

調薪後，即自109年4月至112年11月之薪資短少差額共計37

4,000元(計算式：〔88,000元-79,500元〕x44個月=374,000

元)；又被告於每年春節均有發給依薪資計算2個月之年終獎

金，惟因被告違法調整原告之薪資，原告亦得依勞動契約原

薪資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因違法調薪之109年、110年、111

年之年終獎金差額共計51,000元(計算式：8,500元x3年共計

6個月=51,000元)。為此，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提起本訴

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25,0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07年11月1日返台後，除領有本薪外(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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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年1月1日起本薪為73,500元)，並依被告公司制度領有交

通津貼12,000元、話務津貼(即電話津貼)1,500元，至於原

告所述之福儲信託津貼，則係自109年8月起實施之福利措

施，原告於107年11月1日回台時尚無此項福利措施，故原告

稱107年11月1日起即領有福儲信託補助1,000元，顯有誤

會。原告自107年11月1日起擔任IC人員之工作內容，包括於

轄區內推廣教育訓練、行銷技巧、支援通路活動、訓練、考

照課程，以及市場資訊蒐集(包含拜訪客戶)等，由於IC人員

經常需於其所負責之轄區內往來移動，且經常需以私人行動

電話聯絡公務，被告為補貼IC人員該等業務上之費用支出，

並免除IC人員需逐一提供單據報銷之繁瑣程序，乃善意提供

定額之交通費用、電話費用補貼，即上述之交通津貼、話務

津貼，作為IC人員支出公務費用之補償，並規定IC人員領有

交通津貼者，就責任區內之移動不得再重複請領出差費用。

關於被告補助交通津貼、話務津貼之制度沿革為：㈠105年

之前，中國信託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人壽)之經

紀代理部門，考量到員工人數眾多，倘要求員工每月提出實

際支出公務費用之單據，再逐一核實計付交通費、電話費

等，作業流程將極為繁複且將造成巨大之行政負擔，故訂有

「(資深)AO、IC主管與(資深)IC業務制度」，採每月定額補

助交通費用、電話費用之方式支給。㈡自105年1月1日起，

被告與中信人壽合併(被告為現存公司)，因被告於合併前並

無經紀代理部門，關於經紀代理部門之制度，被告乃持續沿

用原中信人壽之制度迄至107年4月1日，並將中信人壽之

「(資深)AO、IC主管與(資深)IC業務制度」修訂為「經紀代

理業務津貼及獎金辦法。」。㈢後於108年8月23日，被告再

將「經紀代理業務津貼及獎金辦法」修訂為「經紀代理業務

津貼辦法」。㈣另被告考量網路、交通日益發達等時空環境

之變化，乃自109年4月起廢止經紀代理業務津貼辦法等舊有

規定，另行訂定「IC/機場櫃台人員津貼辦法」，將補助IC

人員之交通津貼、話務津貼統一調整為外勤津貼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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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如有責任區以外之出差，則仍得依員工出差辦法檢具單據

向被告報銷交通費等出差費用。準此，交通津貼、話務津貼

僅屬費用補貼之性質，並非提供勞務之對價，自非勞動基準

法(下稱勞基法)上之工資，是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自109年4

月至112年11月之薪資短少差額共計374,000元，並無理由。

又姑不論交通津貼、話務津貼是否屬於工資性質，春節獎金

之計算僅為本薪及福儲信託補助，本即不包含交通津貼與話

務津貼在內，是原告請求春節獎金差額，亦屬無據等語資為

抗辯。並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1 年3 月27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任職期間之102

　　年11月1日雙方曾簽立被證1之台灣人壽派任中國大陸工作人

員定期契約書，原告並調派至大陸工作，至107年11月1日返

台工作，原告並曾於107年10月23日簽署被證8之聘任條件通

知函。

(二)原告返台後，至109 年3 月止，每月除領取本薪外，尚領有

　　交通津貼12,000元及話務津貼1,500元，另自108年8月起每

月領有福儲信託補助1,000元。自109年4月起迄今，原告未

再領有交通津貼12,000元及話務津貼1,500元，而改以每月

領取外勤津貼5,000元。原告自108年2月起迄113年2月止之

薪資明細如被證7所示。

(三)被告所發放之春節獎金為每年固定發放2 個月，計算式為( 

　　本薪+福儲信託補助)x2個月；另年終獎金之發放金額則每年

並非固定。

(四)被告公司於105 年之前，就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發放，訂

　　有被證2之「(資深)AO、IC主管與(資深)IC業務制度」，復

於107年4月1日修訂為被證3之「經紀代理業務津貼及獎金辦

法」，後於108年8月23日修訂為被證4之「經紀代理業務津

貼辦法」，再於109年4月起廢止上開辦法，而新訂被證5之

「IC/機場櫃台人員津貼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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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交通津貼、話務津貼均為工資，據而請求短少之薪

資差額及春節獎金等情，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

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㈠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自10

9年4月起迄112年11月間之每月減少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

差額，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㈡原告主張被告短發10

9、110年、111年之春節獎金而應為給付，有無理由？如

有，金額為何？茲分述如下：

(一)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自109年4月起迄112年11月間之每月減

少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差額，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

何？

 1、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

21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觀原告經被告錄取時之錄取通知

聯、於102年11月1日派往中國大陸工作之定期契約書、於10

7年10月23日因將返台工作而簽訂之聘任條件通知函及107年

11月1日簽訂之內勤同仁僱傭契約等文件(參本院113年度勞

簡專調字第5號卷，下稱專調卷，第279頁至第284頁、本院

卷第99頁)，均僅見有關於「本薪」、「伙食津貼」或「派

外生活津貼」(為原告派往中國大陸工作期間) 之金額約

定，而未曾將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納入薪資約定項目內，是

原告主張交通津貼、話務津貼均屬兩造議定之工資範疇，已

難認無疑。

 2、次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

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

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

2條第3款定有明文，是工資應屬「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

之給與」，至於其給付名稱為何，現金或實物，則非所問。

又所謂「經常性給與」，係在一般情形下，勞工經常可以領

得之給付即屬之，舉凡某種給與屬工作上之報酬，在制度上

具經常性者，自得列入平均工資以計算退休金。另所謂對價

性，則著重於勞方所付出之勞力與資方之給付是否有對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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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關係，而恩惠性給與是指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所為之補助

性、偶然性、任意性或勉勵性等臨時起意而與工作無必然關

聯之給與。復按，「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

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九、差旅費、差

旅津貼及交際費。」，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亦載有

明文，是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非屬工資性質。

 3、經查，有關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依被告於105年所實施之

「(資深)AO、IC主管與(資深)IC業務制度 」規定：「交通

津貼：於各(資深)IC、IC責任區內以定額給付，不得再請領

出差費。交通津貼之金額與給付方式，公司得依實際狀況專

案簽核調整。..(b)中、南及東區(資深)IC、IC交通津貼每

月NTD12,000。電話津貼：(資深)IC、IC電話津貼每月NTD1,

500。...五、當市場有所變動時，本公司有權做相關的調

整，並報請總經理核定。」(參專調卷第287頁、第290頁)；

於107年4月1日雖經被告修訂為「經紀代理業務津貼及獎金

辦法」、108年8月23日修訂為「經紀代理業務津貼辦法」，

惟均仍沿用上開規定(參專調卷第291頁至第297頁、第299頁

至第302頁)，而依上開規定內容，可見交通津貼實質上係IC

人員於責任區內定額給付之出差費，爰規定不得再請領責任

區內之出差費，以避免重複領取；另話務津貼部分，因IC人

員有通話聯繫需求，且衡情有支付頻繁、費用瑣碎之特性，

IC人員亦難以實報實銷以核算電話費用，且復查無得另以實

報實銷之補償規定，爰亦以定額補貼之方式，故以上均明定

得由被告依市場變動情形作相關之調整，是被告抗辯交通津

貼及話務津貼僅係為簡化IC人員須逐一提供單據報銷之繁瑣

程序所提供之定額補貼，應屬可信。從而，交通津貼及話務

津貼，被告雖採行定額給付方式，然究其本質，仍屬差旅及

交際之補貼，且IC人員因工作而需移動地點、電話聯繫公

務，本屬業務工作之一部分，並無不合理或額外支出勞力，

而既已發給工作報酬，尚無另外給予交通津貼或話務津貼以

作為此部分提供勞務之對價，是上開津貼應非屬勞務所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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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之工資，而僅為差旅及電話費用之補貼，則揆諸前揭勞基

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規定自非屬工資性質，且關於此類

費用之補貼係採定額或實報實銷之方式給予，本即得由被告

基於其營運考量而審酌所需行政繁複程度、作業時間及成本

等因素以為決定，當不因被告係採行定額之給付方式，逕認

已變更補貼之性質為工資。

 4、準此，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均為相關費用之補貼，雖係以定

額方式給付，惟仍未具勞務之對價性，復未經兩造約定納入

勞動契約之工資範疇，自非屬工資性質。又被告嗣雖於109

年4月制定「IC/機場櫃台人員津貼辦法」而將交通津貼、話

務津貼統一調整為外勤津貼5,000元(參專調卷第305頁)，然

此亦僅屬費用補貼之金額調整，而非工資之調降，是原告依

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自109年4月起迄112年11月間之每月

減少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差額374,000元，洵屬無據。

 5、又原告主張被告調動勞工工作，應遵守勞基法第10條之1之

規定，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不得有不利之變更云云

(參本院卷第185頁)，然被告於109年4月間並未調動原告職

務，僅係更改有關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給付，核與勞基法

第10條之1所規定之調動原則無涉，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

有據。另原告主張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勞訴字第251號

民事判決認定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均屬工資一節(參本院卷

第113頁至第125頁)，惟因該案件之當事人並非本件原告，

於本件不生爭點效或既判力，本件之判斷自不受其拘束，附

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短發109、110年、111年之春節獎金而應為給

付，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原告雖主張被告因減發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導致其109年

至111年間之春節獎金金額短少云云。然查，被告所發放之

春節獎金為每年固定發放2 個月，計算式為(本薪+福儲信託

補助)x2個月一節，業據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爭執事項

㈢，參本院卷第223頁)，是春節獎金之計算本即未將交通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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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及話務津貼納入，故原告執此主張其春節獎金金額短少，

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期間之獎金差額51,000元云云，並非有

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短少之薪資及春節

獎金差額共425,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

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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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26號
原      告  荊建文  






訴訟代理人  邱揚勝律師
輔  佐  人  鄧學良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黃馨慧律師
            廖福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民國114年1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原為鄭泰克，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許舒博，經原告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及公開資訊觀測站即時重大訊息等存卷可稽（本院卷第203至209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101年3月27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任
　　職期間曾經被派任大陸地區，107年11月1日返回台灣，回台後擔任被告經紀代理部高雄分公司襄理，負責業務推廣、行銷支援及合約管理維護，每月需拜訪40家以上經紀代理商，故被告於原告返台時將原告每月薪資調升至新台幣(下同)88,000元，其中包含本薪73,500元、福儲信託補助1,000元、交通津貼12,000元，及話務津貼1,500元。不料被告於109年4月起未經原告同意，擅自調降原告薪資，然原告原有工作內容均未變動，被告將原告之交通津貼12,000元及話務津貼1,500元，合計13,500元，調降及變更科目為外勤津貼5000元，顯然變相短少給付薪資8,500元(計算式：13,500元-5,000元=8,500元)。原告擔任經紀代理部(即業務部門)襄理，被告給予原告之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係因擔任經紀代理部襄理須維持與經濟代理商間良好合作關係，每月須拜訪40家以上經濟代理商，被告因而給予加給，足證該加給與勞務之提供間具有密切關連性，並非因應臨時性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屬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此種雇主因特殊工作條件之加給，在制度上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應屬工資之一部分，自非恩惠性給予，故被告自109年4月擅自變更薪資名目，並調降原告薪資，致原告每月薪資及年終獎金金額短少，造成權益受損，原告自得依勞動契約原薪資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因違法調薪後，即自109年4月至112年11月之薪資短少差額共計374,000元(計算式：〔88,000元-79,500元〕x44個月=374,000元)；又被告於每年春節均有發給依薪資計算2個月之年終獎金，惟因被告違法調整原告之薪資，原告亦得依勞動契約原薪資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因違法調薪之109年、110年、111年之年終獎金差額共計51,000元(計算式：8,500元x3年共計6個月=51,000元)。為此，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2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07年11月1日返台後，除領有本薪外(自1
　　08年1月1日起本薪為73,500元)，並依被告公司制度領有交通津貼12,000元、話務津貼(即電話津貼)1,500元，至於原告所述之福儲信託津貼，則係自109年8月起實施之福利措施，原告於107年11月1日回台時尚無此項福利措施，故原告稱107年11月1日起即領有福儲信託補助1,000元，顯有誤會。原告自107年11月1日起擔任IC人員之工作內容，包括於轄區內推廣教育訓練、行銷技巧、支援通路活動、訓練、考照課程，以及市場資訊蒐集(包含拜訪客戶)等，由於IC人員經常需於其所負責之轄區內往來移動，且經常需以私人行動電話聯絡公務，被告為補貼IC人員該等業務上之費用支出，並免除IC人員需逐一提供單據報銷之繁瑣程序，乃善意提供定額之交通費用、電話費用補貼，即上述之交通津貼、話務津貼，作為IC人員支出公務費用之補償，並規定IC人員領有交通津貼者，就責任區內之移動不得再重複請領出差費用。關於被告補助交通津貼、話務津貼之制度沿革為：㈠105年之前，中國信託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人壽)之經紀代理部門，考量到員工人數眾多，倘要求員工每月提出實際支出公務費用之單據，再逐一核實計付交通費、電話費等，作業流程將極為繁複且將造成巨大之行政負擔，故訂有「(資深)AO、IC主管與(資深)IC業務制度」，採每月定額補助交通費用、電話費用之方式支給。㈡自105年1月1日起，被告與中信人壽合併(被告為現存公司)，因被告於合併前並無經紀代理部門，關於經紀代理部門之制度，被告乃持續沿用原中信人壽之制度迄至107年4月1日，並將中信人壽之「(資深)AO、IC主管與(資深)IC業務制度」修訂為「經紀代理業務津貼及獎金辦法。」。㈢後於108年8月23日，被告再將「經紀代理業務津貼及獎金辦法」修訂為「經紀代理業務津貼辦法」。㈣另被告考量網路、交通日益發達等時空環境之變化，乃自109年4月起廢止經紀代理業務津貼辦法等舊有規定，另行訂定「IC/機場櫃台人員津貼辦法」，將補助IC人員之交通津貼、話務津貼統一調整為外勤津貼5,000元，惟如有責任區以外之出差，則仍得依員工出差辦法檢具單據向被告報銷交通費等出差費用。準此，交通津貼、話務津貼僅屬費用補貼之性質，並非提供勞務之對價，自非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上之工資，是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自109年4月至112年11月之薪資短少差額共計374,000元，並無理由。又姑不論交通津貼、話務津貼是否屬於工資性質，春節獎金之計算僅為本薪及福儲信託補助，本即不包含交通津貼與話務津貼在內，是原告請求春節獎金差額，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1 年3 月27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任職期間之102
　　年11月1日雙方曾簽立被證1之台灣人壽派任中國大陸工作人員定期契約書，原告並調派至大陸工作，至107年11月1日返台工作，原告並曾於107年10月23日簽署被證8之聘任條件通知函。
(二)原告返台後，至109 年3 月止，每月除領取本薪外，尚領有
　　交通津貼12,000元及話務津貼1,500元，另自108年8月起每月領有福儲信託補助1,000元。自109年4月起迄今，原告未再領有交通津貼12,000元及話務津貼1,500元，而改以每月領取外勤津貼5,000元。原告自108年2月起迄113年2月止之薪資明細如被證7所示。
(三)被告所發放之春節獎金為每年固定發放2 個月，計算式為( 
　　本薪+福儲信託補助)x2個月；另年終獎金之發放金額則每年並非固定。
(四)被告公司於105 年之前，就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發放，訂
　　有被證2之「(資深)AO、IC主管與(資深)IC業務制度」，復於107年4月1日修訂為被證3之「經紀代理業務津貼及獎金辦法」，後於108年8月23日修訂為被證4之「經紀代理業務津貼辦法」，再於109年4月起廢止上開辦法，而新訂被證5之「IC/機場櫃台人員津貼辦法」。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交通津貼、話務津貼均為工資，據而請求短少之薪資差額及春節獎金等情，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㈠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自109年4月起迄112年11月間之每月減少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差額，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㈡原告主張被告短發109、110年、111年之春節獎金而應為給付，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茲分述如下：
(一)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自109年4月起迄112年11月間之每月減少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差額，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1、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觀原告經被告錄取時之錄取通知聯、於102年11月1日派往中國大陸工作之定期契約書、於107年10月23日因將返台工作而簽訂之聘任條件通知函及107年11月1日簽訂之內勤同仁僱傭契約等文件(參本院113年度勞簡專調字第5號卷，下稱專調卷，第279頁至第284頁、本院卷第99頁)，均僅見有關於「本薪」、「伙食津貼」或「派外生活津貼」(為原告派往中國大陸工作期間) 之金額約定，而未曾將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納入薪資約定項目內，是原告主張交通津貼、話務津貼均屬兩造議定之工資範疇，已難認無疑。
 2、次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是工資應屬「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之給與」，至於其給付名稱為何，現金或實物，則非所問。又所謂「經常性給與」，係在一般情形下，勞工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即屬之，舉凡某種給與屬工作上之報酬，在制度上具經常性者，自得列入平均工資以計算退休金。另所謂對價性，則著重於勞方所付出之勞力與資方之給付是否有對價平衡關係，而恩惠性給與是指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所為之補助性、偶然性、任意性或勉勵性等臨時起意而與工作無必然關聯之給與。復按，「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亦載有明文，是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非屬工資性質。
 3、經查，有關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依被告於105年所實施之「(資深)AO、IC主管與(資深)IC業務制度 」規定：「交通津貼：於各(資深)IC、IC責任區內以定額給付，不得再請領出差費。交通津貼之金額與給付方式，公司得依實際狀況專案簽核調整。..(b)中、南及東區(資深)IC、IC交通津貼每月NTD12,000。電話津貼：(資深)IC、IC電話津貼每月NTD1,500。...五、當市場有所變動時，本公司有權做相關的調整，並報請總經理核定。」(參專調卷第287頁、第290頁)；於107年4月1日雖經被告修訂為「經紀代理業務津貼及獎金辦法」、108年8月23日修訂為「經紀代理業務津貼辦法」，惟均仍沿用上開規定(參專調卷第291頁至第297頁、第299頁至第302頁)，而依上開規定內容，可見交通津貼實質上係IC人員於責任區內定額給付之出差費，爰規定不得再請領責任區內之出差費，以避免重複領取；另話務津貼部分，因IC人員有通話聯繫需求，且衡情有支付頻繁、費用瑣碎之特性，IC人員亦難以實報實銷以核算電話費用，且復查無得另以實報實銷之補償規定，爰亦以定額補貼之方式，故以上均明定得由被告依市場變動情形作相關之調整，是被告抗辯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僅係為簡化IC人員須逐一提供單據報銷之繁瑣程序所提供之定額補貼，應屬可信。從而，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被告雖採行定額給付方式，然究其本質，仍屬差旅及交際之補貼，且IC人員因工作而需移動地點、電話聯繫公務，本屬業務工作之一部分，並無不合理或額外支出勞力，而既已發給工作報酬，尚無另外給予交通津貼或話務津貼以作為此部分提供勞務之對價，是上開津貼應非屬勞務所得報酬之工資，而僅為差旅及電話費用之補貼，則揆諸前揭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規定自非屬工資性質，且關於此類費用之補貼係採定額或實報實銷之方式給予，本即得由被告基於其營運考量而審酌所需行政繁複程度、作業時間及成本等因素以為決定，當不因被告係採行定額之給付方式，逕認已變更補貼之性質為工資。
 4、準此，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均為相關費用之補貼，雖係以定額方式給付，惟仍未具勞務之對價性，復未經兩造約定納入勞動契約之工資範疇，自非屬工資性質。又被告嗣雖於109年4月制定「IC/機場櫃台人員津貼辦法」而將交通津貼、話務津貼統一調整為外勤津貼5,000元(參專調卷第305頁)，然此亦僅屬費用補貼之金額調整，而非工資之調降，是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自109年4月起迄112年11月間之每月減少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差額374,000元，洵屬無據。
 5、又原告主張被告調動勞工工作，應遵守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不得有不利之變更云云(參本院卷第185頁)，然被告於109年4月間並未調動原告職務，僅係更改有關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給付，核與勞基法第10條之1所規定之調動原則無涉，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有據。另原告主張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勞訴字第251號民事判決認定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均屬工資一節(參本院卷第113頁至第125頁)，惟因該案件之當事人並非本件原告，於本件不生爭點效或既判力，本件之判斷自不受其拘束，附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短發109、110年、111年之春節獎金而應為給付，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原告雖主張被告因減發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導致其109年至111年間之春節獎金金額短少云云。然查，被告所發放之春節獎金為每年固定發放2 個月，計算式為(本薪+福儲信託補助)x2個月一節，業據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㈢，參本院卷第223頁)，是春節獎金之計算本即未將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納入，故原告執此主張其春節獎金金額短少，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期間之獎金差額51,000元云云，並非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短少之薪資及春節獎金差額共425,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26號
原      告  荊建文  



訴訟代理人  邱揚勝律師
輔  佐  人  鄧學良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黃馨慧律師
            廖福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民國114年1月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
    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
    ，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
    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
    人原為鄭泰克，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許舒博，經原告於民
    國113年10月1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
    狀及公開資訊觀測站即時重大訊息等存卷可稽（本院卷第20
    3至209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101年3月27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任
　　職期間曾經被派任大陸地區，107年11月1日返回台灣，回台
    後擔任被告經紀代理部高雄分公司襄理，負責業務推廣、行
    銷支援及合約管理維護，每月需拜訪40家以上經紀代理商，
    故被告於原告返台時將原告每月薪資調升至新台幣(下同)88
    ,000元，其中包含本薪73,500元、福儲信託補助1,000元、
    交通津貼12,000元，及話務津貼1,500元。不料被告於109年
    4月起未經原告同意，擅自調降原告薪資，然原告原有工作
    內容均未變動，被告將原告之交通津貼12,000元及話務津貼
    1,500元，合計13,500元，調降及變更科目為外勤津貼5000
    元，顯然變相短少給付薪資8,500元(計算式：13,500元-5,0
    00元=8,500元)。原告擔任經紀代理部(即業務部門)襄理，
    被告給予原告之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係因擔任經紀代理部
    襄理須維持與經濟代理商間良好合作關係，每月須拜訪40家
    以上經濟代理商，被告因而給予加給，足證該加給與勞務之
    提供間具有密切關連性，並非因應臨時性業務需求而偶爾發
    放，屬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
    此種雇主因特殊工作條件之加給，在制度上具有「勞務對價
    性」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應屬工資之一部分，自非恩
    惠性給予，故被告自109年4月擅自變更薪資名目，並調降原
    告薪資，致原告每月薪資及年終獎金金額短少，造成權益受
    損，原告自得依勞動契約原薪資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因違法
    調薪後，即自109年4月至112年11月之薪資短少差額共計374
    ,000元(計算式：〔88,000元-79,500元〕x44個月=374,000元)
    ；又被告於每年春節均有發給依薪資計算2個月之年終獎金
    ，惟因被告違法調整原告之薪資，原告亦得依勞動契約原薪
    資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因違法調薪之109年、110年、111年
    之年終獎金差額共計51,000元(計算式：8,500元x3年共計6
    個月=51,000元)。為此，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提起本訴等
    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2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07年11月1日返台後，除領有本薪外(自1
　　08年1月1日起本薪為73,500元)，並依被告公司制度領有交
    通津貼12,000元、話務津貼(即電話津貼)1,500元，至於原
    告所述之福儲信託津貼，則係自109年8月起實施之福利措施
    ，原告於107年11月1日回台時尚無此項福利措施，故原告稱
    107年11月1日起即領有福儲信託補助1,000元，顯有誤會。
    原告自107年11月1日起擔任IC人員之工作內容，包括於轄區
    內推廣教育訓練、行銷技巧、支援通路活動、訓練、考照課
    程，以及市場資訊蒐集(包含拜訪客戶)等，由於IC人員經常
    需於其所負責之轄區內往來移動，且經常需以私人行動電話
    聯絡公務，被告為補貼IC人員該等業務上之費用支出，並免
    除IC人員需逐一提供單據報銷之繁瑣程序，乃善意提供定額
    之交通費用、電話費用補貼，即上述之交通津貼、話務津貼
    ，作為IC人員支出公務費用之補償，並規定IC人員領有交通
    津貼者，就責任區內之移動不得再重複請領出差費用。關於
    被告補助交通津貼、話務津貼之制度沿革為：㈠105年之前，
    中國信託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人壽)之經紀代理
    部門，考量到員工人數眾多，倘要求員工每月提出實際支出
    公務費用之單據，再逐一核實計付交通費、電話費等，作業
    流程將極為繁複且將造成巨大之行政負擔，故訂有「(資深)
    AO、IC主管與(資深)IC業務制度」，採每月定額補助交通費
    用、電話費用之方式支給。㈡自105年1月1日起，被告與中信
    人壽合併(被告為現存公司)，因被告於合併前並無經紀代理
    部門，關於經紀代理部門之制度，被告乃持續沿用原中信人
    壽之制度迄至107年4月1日，並將中信人壽之「(資深)AO、I
    C主管與(資深)IC業務制度」修訂為「經紀代理業務津貼及
    獎金辦法。」。㈢後於108年8月23日，被告再將「經紀代理
    業務津貼及獎金辦法」修訂為「經紀代理業務津貼辦法」。
    ㈣另被告考量網路、交通日益發達等時空環境之變化，乃自1
    09年4月起廢止經紀代理業務津貼辦法等舊有規定，另行訂
    定「IC/機場櫃台人員津貼辦法」，將補助IC人員之交通津
    貼、話務津貼統一調整為外勤津貼5,000元，惟如有責任區
    以外之出差，則仍得依員工出差辦法檢具單據向被告報銷交
    通費等出差費用。準此，交通津貼、話務津貼僅屬費用補貼
    之性質，並非提供勞務之對價，自非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法)上之工資，是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自109年4月至112年11
    月之薪資短少差額共計374,000元，並無理由。又姑不論交
    通津貼、話務津貼是否屬於工資性質，春節獎金之計算僅為
    本薪及福儲信託補助，本即不包含交通津貼與話務津貼在內
    ，是原告請求春節獎金差額，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答
    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1 年3 月27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任職期間之102
　　年11月1日雙方曾簽立被證1之台灣人壽派任中國大陸工作人
    員定期契約書，原告並調派至大陸工作，至107年11月1日返
    台工作，原告並曾於107年10月23日簽署被證8之聘任條件通
    知函。
(二)原告返台後，至109 年3 月止，每月除領取本薪外，尚領有
　　交通津貼12,000元及話務津貼1,500元，另自108年8月起每
    月領有福儲信託補助1,000元。自109年4月起迄今，原告未
    再領有交通津貼12,000元及話務津貼1,500元，而改以每月
    領取外勤津貼5,000元。原告自108年2月起迄113年2月止之
    薪資明細如被證7所示。
(三)被告所發放之春節獎金為每年固定發放2 個月，計算式為( 
　　本薪+福儲信託補助)x2個月；另年終獎金之發放金額則每年
    並非固定。
(四)被告公司於105 年之前，就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發放，訂
　　有被證2之「(資深)AO、IC主管與(資深)IC業務制度」，復
    於107年4月1日修訂為被證3之「經紀代理業務津貼及獎金辦
    法」，後於108年8月23日修訂為被證4之「經紀代理業務津
    貼辦法」，再於109年4月起廢止上開辦法，而新訂被證5之
    「IC/機場櫃台人員津貼辦法」。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交通津貼、話務津貼均為工資，據而請求短少之薪
    資差額及春節獎金等情，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
    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㈠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自109
    年4月起迄112年11月間之每月減少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差
    額，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㈡原告主張被告短發109、
    110年、111年之春節獎金而應為給付，有無理由？如有，金
    額為何？茲分述如下：
(一)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自109年4月起迄112年11月間之每月減
    少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差額，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
 1、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
    21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觀原告經被告錄取時之錄取通知聯
    、於102年11月1日派往中國大陸工作之定期契約書、於107
    年10月23日因將返台工作而簽訂之聘任條件通知函及107年1
    1月1日簽訂之內勤同仁僱傭契約等文件(參本院113年度勞簡
    專調字第5號卷，下稱專調卷，第279頁至第284頁、本院卷
    第99頁)，均僅見有關於「本薪」、「伙食津貼」或「派外
    生活津貼」(為原告派往中國大陸工作期間) 之金額約定，
    而未曾將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納入薪資約定項目內，是原告
    主張交通津貼、話務津貼均屬兩造議定之工資範疇，已難認
    無疑。
 2、次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
    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
    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
    2條第3款定有明文，是工資應屬「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
    之給與」，至於其給付名稱為何，現金或實物，則非所問。
    又所謂「經常性給與」，係在一般情形下，勞工經常可以領
    得之給付即屬之，舉凡某種給與屬工作上之報酬，在制度上
    具經常性者，自得列入平均工資以計算退休金。另所謂對價
    性，則著重於勞方所付出之勞力與資方之給付是否有對價平
    衡關係，而恩惠性給與是指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所為之補助
    性、偶然性、任意性或勉勵性等臨時起意而與工作無必然關
    聯之給與。復按，「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
    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九、差旅費、差
    旅津貼及交際費。」，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亦載有
    明文，是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非屬工資性質。
 3、經查，有關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依被告於105年所實施之
    「(資深)AO、IC主管與(資深)IC業務制度 」規定：「交通
    津貼：於各(資深)IC、IC責任區內以定額給付，不得再請領
    出差費。交通津貼之金額與給付方式，公司得依實際狀況專
    案簽核調整。..(b)中、南及東區(資深)IC、IC交通津貼每
    月NTD12,000。電話津貼：(資深)IC、IC電話津貼每月NTD1,
    500。...五、當市場有所變動時，本公司有權做相關的調整
    ，並報請總經理核定。」(參專調卷第287頁、第290頁)；於
    107年4月1日雖經被告修訂為「經紀代理業務津貼及獎金辦
    法」、108年8月23日修訂為「經紀代理業務津貼辦法」，惟
    均仍沿用上開規定(參專調卷第291頁至第297頁、第299頁至
    第302頁)，而依上開規定內容，可見交通津貼實質上係IC人
    員於責任區內定額給付之出差費，爰規定不得再請領責任區
    內之出差費，以避免重複領取；另話務津貼部分，因IC人員
    有通話聯繫需求，且衡情有支付頻繁、費用瑣碎之特性，IC
    人員亦難以實報實銷以核算電話費用，且復查無得另以實報
    實銷之補償規定，爰亦以定額補貼之方式，故以上均明定得
    由被告依市場變動情形作相關之調整，是被告抗辯交通津貼
    及話務津貼僅係為簡化IC人員須逐一提供單據報銷之繁瑣程
    序所提供之定額補貼，應屬可信。從而，交通津貼及話務津
    貼，被告雖採行定額給付方式，然究其本質，仍屬差旅及交
    際之補貼，且IC人員因工作而需移動地點、電話聯繫公務，
    本屬業務工作之一部分，並無不合理或額外支出勞力，而既
    已發給工作報酬，尚無另外給予交通津貼或話務津貼以作為
    此部分提供勞務之對價，是上開津貼應非屬勞務所得報酬之
    工資，而僅為差旅及電話費用之補貼，則揆諸前揭勞基法施
    行細則第10條第9款規定自非屬工資性質，且關於此類費用
    之補貼係採定額或實報實銷之方式給予，本即得由被告基於
    其營運考量而審酌所需行政繁複程度、作業時間及成本等因
    素以為決定，當不因被告係採行定額之給付方式，逕認已變
    更補貼之性質為工資。
 4、準此，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均為相關費用之補貼，雖係以定
    額方式給付，惟仍未具勞務之對價性，復未經兩造約定納入
    勞動契約之工資範疇，自非屬工資性質。又被告嗣雖於109
    年4月制定「IC/機場櫃台人員津貼辦法」而將交通津貼、話
    務津貼統一調整為外勤津貼5,000元(參專調卷第305頁)，然
    此亦僅屬費用補貼之金額調整，而非工資之調降，是原告依
    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自109年4月起迄112年11月間之每月
    減少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差額374,000元，洵屬無據。
 5、又原告主張被告調動勞工工作，應遵守勞基法第10條之1之
    規定，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不得有不利之變更云云
    (參本院卷第185頁)，然被告於109年4月間並未調動原告職
    務，僅係更改有關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給付，核與勞基法
    第10條之1所規定之調動原則無涉，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
    有據。另原告主張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勞訴字第251號
    民事判決認定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均屬工資一節(參本院卷
    第113頁至第125頁)，惟因該案件之當事人並非本件原告，
    於本件不生爭點效或既判力，本件之判斷自不受其拘束，附
    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短發109、110年、111年之春節獎金而應為給
    付，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原告雖主張被告因減發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導致其109年
    至111年間之春節獎金金額短少云云。然查，被告所發放之
    春節獎金為每年固定發放2 個月，計算式為(本薪+福儲信託
    補助)x2個月一節，業據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爭執事項
    ㈢，參本院卷第223頁)，是春節獎金之計算本即未將交通津
    貼及話務津貼納入，故原告執此主張其春節獎金金額短少，
    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期間之獎金差額51,000元云云，並非有據
    。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短少之薪資及春節
    獎金差額共425,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
    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26號
原      告  荊建文  



訴訟代理人  邱揚勝律師
輔  佐  人  鄧學良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黃馨慧律師
            廖福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民國114年1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原為鄭泰克，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許舒博，經原告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及公開資訊觀測站即時重大訊息等存卷可稽（本院卷第203至209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101年3月27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任
　　職期間曾經被派任大陸地區，107年11月1日返回台灣，回台後擔任被告經紀代理部高雄分公司襄理，負責業務推廣、行銷支援及合約管理維護，每月需拜訪40家以上經紀代理商，故被告於原告返台時將原告每月薪資調升至新台幣(下同)88,000元，其中包含本薪73,500元、福儲信託補助1,000元、交通津貼12,000元，及話務津貼1,500元。不料被告於109年4月起未經原告同意，擅自調降原告薪資，然原告原有工作內容均未變動，被告將原告之交通津貼12,000元及話務津貼1,500元，合計13,500元，調降及變更科目為外勤津貼5000元，顯然變相短少給付薪資8,500元(計算式：13,500元-5,000元=8,500元)。原告擔任經紀代理部(即業務部門)襄理，被告給予原告之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係因擔任經紀代理部襄理須維持與經濟代理商間良好合作關係，每月須拜訪40家以上經濟代理商，被告因而給予加給，足證該加給與勞務之提供間具有密切關連性，並非因應臨時性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屬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此種雇主因特殊工作條件之加給，在制度上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應屬工資之一部分，自非恩惠性給予，故被告自109年4月擅自變更薪資名目，並調降原告薪資，致原告每月薪資及年終獎金金額短少，造成權益受損，原告自得依勞動契約原薪資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因違法調薪後，即自109年4月至112年11月之薪資短少差額共計374,000元(計算式：〔88,000元-79,500元〕x44個月=374,000元)；又被告於每年春節均有發給依薪資計算2個月之年終獎金，惟因被告違法調整原告之薪資，原告亦得依勞動契約原薪資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因違法調薪之109年、110年、111年之年終獎金差額共計51,000元(計算式：8,500元x3年共計6個月=51,000元)。為此，爰依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2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07年11月1日返台後，除領有本薪外(自1
　　08年1月1日起本薪為73,500元)，並依被告公司制度領有交通津貼12,000元、話務津貼(即電話津貼)1,500元，至於原告所述之福儲信託津貼，則係自109年8月起實施之福利措施，原告於107年11月1日回台時尚無此項福利措施，故原告稱107年11月1日起即領有福儲信託補助1,000元，顯有誤會。原告自107年11月1日起擔任IC人員之工作內容，包括於轄區內推廣教育訓練、行銷技巧、支援通路活動、訓練、考照課程，以及市場資訊蒐集(包含拜訪客戶)等，由於IC人員經常需於其所負責之轄區內往來移動，且經常需以私人行動電話聯絡公務，被告為補貼IC人員該等業務上之費用支出，並免除IC人員需逐一提供單據報銷之繁瑣程序，乃善意提供定額之交通費用、電話費用補貼，即上述之交通津貼、話務津貼，作為IC人員支出公務費用之補償，並規定IC人員領有交通津貼者，就責任區內之移動不得再重複請領出差費用。關於被告補助交通津貼、話務津貼之制度沿革為：㈠105年之前，中國信託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人壽)之經紀代理部門，考量到員工人數眾多，倘要求員工每月提出實際支出公務費用之單據，再逐一核實計付交通費、電話費等，作業流程將極為繁複且將造成巨大之行政負擔，故訂有「(資深)AO、IC主管與(資深)IC業務制度」，採每月定額補助交通費用、電話費用之方式支給。㈡自105年1月1日起，被告與中信人壽合併(被告為現存公司)，因被告於合併前並無經紀代理部門，關於經紀代理部門之制度，被告乃持續沿用原中信人壽之制度迄至107年4月1日，並將中信人壽之「(資深)AO、IC主管與(資深)IC業務制度」修訂為「經紀代理業務津貼及獎金辦法。」。㈢後於108年8月23日，被告再將「經紀代理業務津貼及獎金辦法」修訂為「經紀代理業務津貼辦法」。㈣另被告考量網路、交通日益發達等時空環境之變化，乃自109年4月起廢止經紀代理業務津貼辦法等舊有規定，另行訂定「IC/機場櫃台人員津貼辦法」，將補助IC人員之交通津貼、話務津貼統一調整為外勤津貼5,000元，惟如有責任區以外之出差，則仍得依員工出差辦法檢具單據向被告報銷交通費等出差費用。準此，交通津貼、話務津貼僅屬費用補貼之性質，並非提供勞務之對價，自非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上之工資，是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自109年4月至112年11月之薪資短少差額共計374,000元，並無理由。又姑不論交通津貼、話務津貼是否屬於工資性質，春節獎金之計算僅為本薪及福儲信託補助，本即不包含交通津貼與話務津貼在內，是原告請求春節獎金差額，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1 年3 月27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任職期間之102
　　年11月1日雙方曾簽立被證1之台灣人壽派任中國大陸工作人員定期契約書，原告並調派至大陸工作，至107年11月1日返台工作，原告並曾於107年10月23日簽署被證8之聘任條件通知函。
(二)原告返台後，至109 年3 月止，每月除領取本薪外，尚領有
　　交通津貼12,000元及話務津貼1,500元，另自108年8月起每月領有福儲信託補助1,000元。自109年4月起迄今，原告未再領有交通津貼12,000元及話務津貼1,500元，而改以每月領取外勤津貼5,000元。原告自108年2月起迄113年2月止之薪資明細如被證7所示。
(三)被告所發放之春節獎金為每年固定發放2 個月，計算式為( 
　　本薪+福儲信託補助)x2個月；另年終獎金之發放金額則每年並非固定。
(四)被告公司於105 年之前，就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發放，訂
　　有被證2之「(資深)AO、IC主管與(資深)IC業務制度」，復於107年4月1日修訂為被證3之「經紀代理業務津貼及獎金辦法」，後於108年8月23日修訂為被證4之「經紀代理業務津貼辦法」，再於109年4月起廢止上開辦法，而新訂被證5之「IC/機場櫃台人員津貼辦法」。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交通津貼、話務津貼均為工資，據而請求短少之薪資差額及春節獎金等情，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㈠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自109年4月起迄112年11月間之每月減少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差額，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㈡原告主張被告短發109、110年、111年之春節獎金而應為給付，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茲分述如下：
(一)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自109年4月起迄112年11月間之每月減少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差額，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1、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觀原告經被告錄取時之錄取通知聯、於102年11月1日派往中國大陸工作之定期契約書、於107年10月23日因將返台工作而簽訂之聘任條件通知函及107年11月1日簽訂之內勤同仁僱傭契約等文件(參本院113年度勞簡專調字第5號卷，下稱專調卷，第279頁至第284頁、本院卷第99頁)，均僅見有關於「本薪」、「伙食津貼」或「派外生活津貼」(為原告派往中國大陸工作期間) 之金額約定，而未曾將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納入薪資約定項目內，是原告主張交通津貼、話務津貼均屬兩造議定之工資範疇，已難認無疑。
 2、次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是工資應屬「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之給與」，至於其給付名稱為何，現金或實物，則非所問。又所謂「經常性給與」，係在一般情形下，勞工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即屬之，舉凡某種給與屬工作上之報酬，在制度上具經常性者，自得列入平均工資以計算退休金。另所謂對價性，則著重於勞方所付出之勞力與資方之給付是否有對價平衡關係，而恩惠性給與是指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所為之補助性、偶然性、任意性或勉勵性等臨時起意而與工作無必然關聯之給與。復按，「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亦載有明文，是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非屬工資性質。
 3、經查，有關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依被告於105年所實施之「(資深)AO、IC主管與(資深)IC業務制度 」規定：「交通津貼：於各(資深)IC、IC責任區內以定額給付，不得再請領出差費。交通津貼之金額與給付方式，公司得依實際狀況專案簽核調整。..(b)中、南及東區(資深)IC、IC交通津貼每月NTD12,000。電話津貼：(資深)IC、IC電話津貼每月NTD1,500。...五、當市場有所變動時，本公司有權做相關的調整，並報請總經理核定。」(參專調卷第287頁、第290頁)；於107年4月1日雖經被告修訂為「經紀代理業務津貼及獎金辦法」、108年8月23日修訂為「經紀代理業務津貼辦法」，惟均仍沿用上開規定(參專調卷第291頁至第297頁、第299頁至第302頁)，而依上開規定內容，可見交通津貼實質上係IC人員於責任區內定額給付之出差費，爰規定不得再請領責任區內之出差費，以避免重複領取；另話務津貼部分，因IC人員有通話聯繫需求，且衡情有支付頻繁、費用瑣碎之特性，IC人員亦難以實報實銷以核算電話費用，且復查無得另以實報實銷之補償規定，爰亦以定額補貼之方式，故以上均明定得由被告依市場變動情形作相關之調整，是被告抗辯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僅係為簡化IC人員須逐一提供單據報銷之繁瑣程序所提供之定額補貼，應屬可信。從而，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被告雖採行定額給付方式，然究其本質，仍屬差旅及交際之補貼，且IC人員因工作而需移動地點、電話聯繫公務，本屬業務工作之一部分，並無不合理或額外支出勞力，而既已發給工作報酬，尚無另外給予交通津貼或話務津貼以作為此部分提供勞務之對價，是上開津貼應非屬勞務所得報酬之工資，而僅為差旅及電話費用之補貼，則揆諸前揭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9款規定自非屬工資性質，且關於此類費用之補貼係採定額或實報實銷之方式給予，本即得由被告基於其營運考量而審酌所需行政繁複程度、作業時間及成本等因素以為決定，當不因被告係採行定額之給付方式，逕認已變更補貼之性質為工資。
 4、準此，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均為相關費用之補貼，雖係以定額方式給付，惟仍未具勞務之對價性，復未經兩造約定納入勞動契約之工資範疇，自非屬工資性質。又被告嗣雖於109年4月制定「IC/機場櫃台人員津貼辦法」而將交通津貼、話務津貼統一調整為外勤津貼5,000元(參專調卷第305頁)，然此亦僅屬費用補貼之金額調整，而非工資之調降，是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自109年4月起迄112年11月間之每月減少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差額374,000元，洵屬無據。
 5、又原告主張被告調動勞工工作，應遵守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不得有不利之變更云云(參本院卷第185頁)，然被告於109年4月間並未調動原告職務，僅係更改有關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之給付，核與勞基法第10條之1所規定之調動原則無涉，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有據。另原告主張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勞訴字第251號民事判決認定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均屬工資一節(參本院卷第113頁至第125頁)，惟因該案件之當事人並非本件原告，於本件不生爭點效或既判力，本件之判斷自不受其拘束，附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短發109、110年、111年之春節獎金而應為給付，有無理由？如有，金額為何？
　　原告雖主張被告因減發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導致其109年至111年間之春節獎金金額短少云云。然查，被告所發放之春節獎金為每年固定發放2 個月，計算式為(本薪+福儲信託補助)x2個月一節，業據兩造不爭執如前(即上開不爭執事項㈢，參本院卷第223頁)，是春節獎金之計算本即未將交通津貼及話務津貼納入，故原告執此主張其春節獎金金額短少，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期間之獎金差額51,000元云云，並非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短少之薪資及春節獎金差額共425,000元暨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經核與本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